龙陵县2021年度学期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

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龙陵县财政局关于2021年县级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绩效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龙财预〔2022〕159号）的文件要求，我局高度重视，及时安排布置2021年度学前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县认真对照各项指标进行了绩效评价。2021年学前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资助精准、管理到位、使用规范，按照项目规定的时间有序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项目绩效自评得分98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2021年年初预算资金总数为104.25万元，实际资助3475人，发放资助资金104.25万元，执行率为1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2021年度，我县共有幼儿园101所（其中社会力量办园4所），附设幼儿班16个，在园（班）幼儿8586人，享受困难学生生活补助3475人，占40.47%，补助标准为300元/生·年。经过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县完成的教学目标为数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由于学前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旨在解决学生生活困难问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难于体现。如经济效益指标、质量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未能完成。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除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难于体现的经济效益指标、质量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外，全县学前教育在园（班）率90.63%，未达到年初指标值“提高困难儿童入园率大于等于95%”。主要原因为：还有16个附设幼儿班，只能招收6岁幼儿，未能实现4—6岁幼儿全部入园。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针对我县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拟改进措施为：一是积极争取幼儿园项目建设，提高幼儿入园率；二是严格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体系，合理设置绩效目标评价内容。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加强年初资助对象摸排精准度，提高困难幼儿资助占比；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及时足额发放资助资金。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以2020至2021秋季学期资助对象为基础，精准摸排2021年资助对象，预算全年资助资金，尽量做到应助尽助，确保不发生因贫辍学失学。按照300元/生·年标准补助到人。
2.项目资金情况。2021年学前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资金下达104.25万元，其中，中央83.4万元、省级17.72万元、市级0.63万元、县级2.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04.25万元，到位率100%；实际受助学生3475人，发放资金104.25万元，执行率为,100%。学前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属于长期性项目。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准备阶段（2021年5月5日—10日）

组织学习财政支出绩效自评的相关规定，确定评价范围和对象，明确评价的目的、内容、任务、依据，掌握评价的时间和有关要求。

2.实施阶段（2021年5月11日—17日）

下发绩效自评工作通知，安排绩效自评工作，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组织学校自评并上报自评报告。

3.总结阶段（2021年5月18日—20日）  

总结评价工作经验，进行一步完善绩效自评指标体系，装订归档绩效自评资料。在单位门户网站公示绩效自评报告，接受监督检查。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2021年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资金下达104.25万元，实际支出资金104.25万元，执行率100%，资助面占在园（班）幼儿的40.47%。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2021年学前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资金下达104.25万元，其中，中央83.4万元、省级17.72万元、市级0.63万元、县级2.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04.25万元，到位率100%；实际受助学生3475人，发放资金104.25万元，执行率为,100%。   

时效指标：预算资金当年到位率100%，实际到达100%，补助资金到位率达到100%。
成本指标：年初预算补助标准为300元/生·年，实际按照300元/生·年标准补助到人，达到标准。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困难儿童入园率≧95%，我县4—6岁幼儿在园（班）率为90.63%，未达标准；减轻学前教育经济贫困家庭负担≧90%，达到标准。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幼儿家长满意度≧95%，达到标准。

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通过2020年学前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进一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了既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一些管理方法不够科学，项目监管需加强，需要细化。进一步提高预算的合理性、严谨性，加强项目监管，跟踪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用好资金，确保资金发挥更大效益。积极争取幼儿园项目建设，提高我县幼儿入园率。

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将评价结果作为申报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 通过实施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切实减轻困难学生家庭经济负担，解决困难学生生活问题。
其他佐证材料

   无其他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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